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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摘要】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没有对母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的业务处理进行相关的讲解，相关税收法规对不同的认定也

有不同的处理。笔者通过实例对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进行综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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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说明母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处理，首

先举一个例子：G公司在 2009年对 A公司实施了并购，并购

后 A公司原股东作为管理层继续对 A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经

过三年的磨合，A公司管理层基本接受 G公司的文化，一致

认为保留 A公司的作用已不大，为减少资源浪费，希望 G公

司对 A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并将 A公司注销。2012年 5月 31

日，G公司对 A公司实施了吸收合并。

截至 2012年 5月 31日，G公司（下称“母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法核算账面价值为 2 800万元，A公司（下称“全

资子公司”）全部资产为 5 300万元，全部负债为 457万元，实

收资本为 2 800万元，资本公积为 0，盈余公积为 204万元，未

分配利润为 1 839万元。

本文就上述交易于吸收合并日及期后的会计处理、现金

流量表编制和税务处理进行探讨。

一、个别报表会计处理及现金流量表编制

母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不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规定的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的会计处

理，因为在合并报表的角度下，原子公司在吸收合并前已经归

属于母公司合并报表，并不存在同一报告主体内部、不同主体

间的吸收合并问题。

从母公司个别报表角度看，将子公司吸收合并，相当于将

子公司收回投资，因此应从收回投资的角度对母公司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进行处理。

方法一：视同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清算，收回投资。在此

方法下，母公司收回的权益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并于期末计提相关公积。

吸收合并日，母公司会计处理：借：全资子公司全部资产

5 300；贷：全资子公司全部负债 457，长期股权投资 2 800，投

资收益 2 043。

期末，母公司对该笔投资收益提取相关盈余公积的会计

处理：借：未分配利润 204；贷：盈余公积 204。

完成上述分录后，于期末，母公司个别报表针对该笔吸收

合并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 839万元，相应提取盈余公积 204

万元，与该全资子公司被吸收合并前留存收益项目列示一致。

方法二：不视同清算，不确认当期收益，因为母公司并没

有收回相应现金，会计处理只针对资产负债表进行权益合并

处理。

吸收合并日，母公司个别报表处理如下：借：全资子公司

全部资产 5 300；贷：全资子公司全部负债 457，长期股权投资

2 800，盈余公积 204，未分配利润 1 839。

期末，母公司不再进行会计处理，针对该笔投资收回，母

公司留存收益项目列示的金额与全资子公司被吸收合并前报

表列示的留存收益项目余额一致。

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差异在于是否确认当期收益，但最

后处理的结果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留存收益项目的列示是一

致的。在权益合并原则下，笔者认为两种方法都是可以采用

的。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两种方法不能混用，即全资子公司不

能先分红然后再吸收合并。在这种做法下，相当于全资子公司

在留存收益的处理中，将未分配利润进行了处理，但没有对盈

余公积进行处理，最后母公司确认当期损益时会重复计提盈

余公积（因为全资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在个别报表已计提过

盈余公积），导致母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后的留存收益列

示项目与全资子公司被吸收合并前的留存收益项目列示余额

不对应，违背了权益合并的原则。

由于会计确认的不同，因此两种方法下编制的现金流量

表是不一致的。

在方法一下，吸收合并回来的现金资产实质是投资权益

的收回，现金的增加会归入现金流量表中“分得股利或利润所

收到的现金”一栏。另外，由于吸收合并回来的非现金资产和

负债并不是由于母公司的现金流减少或增加引起的，因此应

进行抵消。在本例中，吸收合并日母公司个别报表的现金流量

表调整分录如下：借：销售商品、劳务所收到的现金 3 257（非

现金资产的增加额）；贷：采购商品、劳务所支付的现金457，收

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 800。

在方法二下，吸收合并日，吸收合并回来的现金资产不属

于投资收益的收回，只能调整期初现金余额。其他处理同方法一。

无论是方法一还是方法二，期末企业应确认全资子公司

自吸收合并日起至期末的现金流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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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报表会计处理及现金流量表编制

从合并报表的角度看，因为不产生交易，在方法一下，已

计入损益的金额应调整至期初未分配利润，同时相应计提盈

余公积，且以后年度不存在期初调整事项；在方法二下，因不

涉及损益的调整，因此在合并报表中无需处理。

现金流量表处理略。

三、所得税处理探讨

在方法一下，母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视同清算，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

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

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

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

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

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

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在吸收合并日，母公司应重估吸收合并全

资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以确定计税基础，全资子

公司视同所得税清算处理。若经重估后的股权公允价值大于

或小于母公司应享有全资子公司留存收益，超出或减少的部

分应视同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处理。

在方法二下，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

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中

特殊重组的规定，母公司视为无需支付对价的合并，子公司不

确认为清算。吸收合并日，母公司无需重估全资子公司的资产

和负债，只需按子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原计税基础，直接将资产

负债合并，并不涉及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全资子公司合并前

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母公司承继。

四、其他税务问题处理探讨

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13号）规定，纳税人在

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

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

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

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在本例中，母公司无论用何种

方法合并过来的存货、固定资产是不予征收增值税的。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全资子公司应交税金中仍存在未抵扣完成的进

项税，对于该部分的进项税处理，全资子公司通过开具销售材

料的发票给母公司进行进项税转移处理。

五、结论

对于交易事项的性质认定不同，最后会影响个别报表的

会计处理、合并报表的编制以及所得税税务处理。从统筹的角

度看，对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的影响最小、使会计和纳税差异

最小的处理方法应为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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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楼处置方案的财务决策

【摘要】处理烂尾楼的基本方式是出售工程项目或转让公司股权，由于税收的影响，不同处置方式下买卖双方的股东

收益和现金流不同，为双方的选择提供了不同可能。

【关键词】处置烂尾楼 股东净收益 净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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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烂尾楼的投资价值与财务风险

在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中是找不到烂尾楼的定义的。一

般认为，烂尾楼是指已开工建设，但因资金、技术、规划等原因

已停建缓建达较长期限（笔者认为确定为 3年比较适宜）的房

地产建设项目。

由于开发烂尾楼可省却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进行立项报

备、土地协调、设计规划、申请审批等环节，因而其建设周期较

短，如果操作恰当，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具体而言，一是不可

再生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地价逐年攀升，以前通过协议出让

或邀标出让较现在招拍挂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成本大大降

低，低成本意味着高收益；二是此类楼盘大都处于黄金地段，

土地的升值潜力巨大，地理位置优势明显，可作为建设写字

楼、酒店式公寓的理想地段选择；三是原开发商在前期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等资源，继续建设时可缩短建设周期，

提前峻工，及时收回现金流；四是与原开发商在谈判中占有有

利地位，原开发商不让步赔得更多，损失更大，投资方往往能

用极低的价格购得项目。

站在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角度，在投资烂尾楼时，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以下财务风险：一是未偿付且未在

会计报告体系反映的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等政府

收费；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企业所得税等税金；欠付施工单位、供货单位、设计


